意向受让方承诺函

致：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方意向报名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青岛五顺汽车模具部件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项目，作出以下承诺：

（1）股权转让交割后，青岛五顺汽车模具部件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劳动关系延续，原则上现有岗位保持不变，薪酬福利待遇不降低，具体按照《青岛五顺汽车模具部件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内容对职工进行安置。

如若我方违反上述承诺，因此对转让方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标的企业青岛五顺汽车模具部件有限公司造成损害的，我方承担赔偿责任。

（2）股权转让交割后，我方按照青岛五顺汽车模具部件有限公司现有业务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权利义务，按时支付合同相对方款项。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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